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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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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农地制度目前已成为理论界和决策界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回顾我国自1978年改革

开放以来农地制度变迁的历程,结合当前的实际状况和农地制度尚存的不足,对未来农地制度的改革趋向提出

了若干建议:明晰地权,将村民小组界定为农地所有人;稳定和强化农地使用权;完善土地登记制度,为农民确地

确权;成立土地仲裁法院,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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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又始于

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当年的农地制度创新实现了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赋予了农民土地的使

用权和收益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种地的热情,提高

了农民的收入。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

策和法律都在不断稳定和强化这一制度,以稳定农

民的预期、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农民的利益。然

而,自1990年以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

引发的对土地的过热需求,使农村耕地不断被侵占、
农民利益不断被侵犯、土地纠纷的数量和程度逐年

升级。因此,如何盘活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化解土

地纠纷,使农民分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增值

的收益,都呼唤着新一轮的农地制度创新。制度创

新又需要我们理清过去农地制度的变迁轨迹,从过

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找出新一轮制度创新的灵感和

思路。本文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分3个阶段进行梳理和回顾,以理清其演变的脉络,
从而找出当前问题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农

地制度改革作出展望。

  一、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立阶段:
1978-1983年

  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把农业集体化推

向了高潮,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土地的

公有公营使个人的劳动努力与他们的收入报酬脱

钩,造成了过低的劳动激励和过高的劳动监督成本,

严重窒息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徘徊不

前,到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均粮食常年滞留在200~
300kg[1]。在人民公社低效的土地制度安排下,粮
食供应的紧缺和农民生活的困苦使农民自发产生了

对农地制度变革的强大内在动力和需求。

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村民冒

着政治风险,自发尝试土地的承包经营,拉开了中国

农村经济改革、农地制度变迁的序幕。1978年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基

本原则———“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

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经济利

益……”,很多地方开始积极试验并推广各种形式的

生产责任制。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将三中全会草案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

干”改为不要分田单干,对深山、偏僻地区的独门独

户,实行包产到户,应当许可。到1979年年底,全国

大约有85%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不过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非常

少。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生产责任制,
规定“已经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

该允许继续实行”。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进

一步明确了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各种

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1983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再次充分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3
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达1.75亿,占农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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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94.5%[1]。
由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冲破

了长期的意识形态束缚,取得了两个重大突破:一是

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赋予农民土地

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二是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

经营的农地经营制度,从而克服了原来人民公社制

度下劳动监督和劳动激励的问题,打破了农村的僵

化局面,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

到迅速发展,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可喜局

面。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t增加到1984
年的4.07亿t[2]。在这一时期的农业增长中,制度变

量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约占46.89%[3]。

  二、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阶段:
1984-1997年

  家庭联产承包制有效地解决了劳动激励和监督

的问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激情,在责任制确立

的最初几年,制度创新的巨大经济绩效掩盖住了不

完善的新制度的种种弊端。继1984年的粮食总产

量达到高峰后,我国的粮食生产开始陷入低潮。理

论界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土地的承包期太短、土地

频繁调整导致的人地关系不稳,较短的承包期和不

稳定的地权造成了农民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用地

而不养地。此外,随着农民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家
庭经营带来的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使农民对土地产

权也产生了土地流转、分享土地财产收益等新的要

求[4]。实践的发展不但推动着原有制度创新成果的

完善,也呼唤着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为了稳定农民预期,给农民以新的激励,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

上。……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

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

量,由集体统一调整。”这是中央第一次以正式文件

的形式明确土地承包的期限,确定土地调整的原则,
以稳定农民地权。1987年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

深入的决议》中强调要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
提出只要农户按承包合同经营,那么在合同期满后

可继续承包,而已实现集约经营的还可以根据承包

户的要求签订更长期的承包合同。1993年中央的

11号文件又及时提出将承包期满后再延长30年不

变,并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调整原

则。1996年1月,《关于“九五”时期和今年农村工

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在重申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

这一规定的同时,提出建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在具

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1997
年中央的16号文件则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进行

了具体部署,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延长土地承包

期的工作,并要求向农户及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严格土地承包合同管理。
这一时期的制度改进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逐步

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4年的15年到1993年

的30年的土地承包期限的延长,从“大稳定、小调

整”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调整原则的

转变,以及要求向农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

政策安排,都对稳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预期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增加了农民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二是在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大框架下,出现了各种土

地流转的制度创新,政策从不允许到鼓励再到规范

引导,对现实中产生的土地流转需求及各种制度创

新安排及时做出了回应和调整,为缓解土地经营中

出现的矛盾,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

的配置效率和土地生产率,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法制化阶段:
1998年至今

  自1984年起,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延长

农民的土地承包期,规范土地调整行为以稳定农民

的预期。然而,政府对农地承包权的保护仍停留在

政策层面上,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主

要是由土地承包合同来界定而不是由法律来明确,
农民的土地权利缺乏法律上的界定和保护。因此,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时,面临农村集体和村干部

随意和频繁调整土地、变更土地合同等不规范的行

为,将政策规定上升到法律法规,实现农地制度的法

制化就成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必然选择。

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补充了新条款,废
除了发包方和承包之间的权力义务以及土地承包经

营期限由合同约定的条款,新的《土地管理法》明文

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

受法律保护”,同时该法第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转让”。2002年由人代会高票通过并于次年

3月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改革以来首部针对

农村土地的专门立法,该法对土地承包期限、权利义

务以及土地调整和流转等都作了严格规定,从法律

上更清晰地界定了土地承包权的权利和义务,确定

了土地承包期限。2007年10月实施的《物权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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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无论是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
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形式取得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无论是集体所有农用地实行家庭承包

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国家所有农用地由集

体经济组织实行承包经营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都是土地使用者依法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用益物

权。此外,《物权法》还对承包期满后的承包合同走

向作了说明:“承包期满后,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2009年6月,我国又

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确立

了化解农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制度,该法界定了土地

纠纷的种类,规定了仲裁委员会的构成,为农民解决

土地承包中的各类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渠

道。
以1998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为标志,我国

进入了农地制度的法制化阶段。从《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调解仲裁法》,这一系列法律对农地承包方、发
包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法律上的界定,明确了农用

地的承包期限,限制了发包人的权利滥用,为农民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和

保障。这些法律对稳定农民预期,改变农民的短期

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对未来农地制度的展望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以来的变迁实际上是在坚持

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不断稳定和保障农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改革历程。当年所有权与经营权

相分离的农地产权改革创新,对提高农民积极性、促
进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场土地产

权改革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

制度和法律规定还是相当模糊的。而农地产权的模

糊和残缺正是导致当前众多土地纠纷的根源所在,
因此,要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土地流转,就
必须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改革。

1.明晰地权,将村民小组界定为农地所有人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

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
看似明确规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在实际中却找不到

能体现所有权的载体,因为“农民集体”是一个抽象

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体。1998年修订的

《土地管理法》试图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

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
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

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这一法律规定本意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土地的所有权

主体,而且从文字上看似乎将土地的权属关系界定

清楚了,但该法并没有清楚界定土地的集体所有权

到底归哪一级集体所有,实际上反倒造成了土地所

有权主体的多元化。从这一点上说,当前农村土地

权属关系的规定尚不如1962年的《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规定得明确,该条例清楚确定农村土地属于生产

小队(即现在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所有。在现行法

律规定的土地所有权的三级主体中,作为村民小组

的集体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村民小组属于自治组织、
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其土地权利经常受到上级组

织的侵害,不能真正行使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

制权。
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化和多元化是我国农地产

权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导致众多土地纠纷的原因

所在。因此,要稳定农民预期,完善农地制度,首先

就要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鉴于历史和现实,应
从法律和制度上明确土地所有权归村民小组。一方

面,1962年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就已明确规定土

地归生产队所有,改革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
生产队相应地过渡为村民小组。将土地所有权赋予

村民小组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而且无需改变我国

农地所有权集体所有的现状,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

迁成本,保持农村的稳定。另一方面,村民小组是最

接近农民的一级组织,掌握着较为完整的土地调整

和信息资料。而且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
村民小组实际上成为土地的主要发包方,履行着土

地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将村民小组定为集体土地的

边界,肯定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排他所有权,可以有

效抵制来自上级组织对其土地的侵权行为。而且近

年来,随着基层民主治理的发展,农民民主意识的提

高,当遇到土地纠纷时,可由村民通过民主投票的方

式来决议,从而真正维护农民的权益。

2.稳定和强化农地使用权

各国经验都证明,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对经济发

展都非常重要[5]。从最初3~5年的农地承包经营

期限到15年,继而30年,以及农地制度的逐渐法制

化,30多年的农地制度改革,就是在不断使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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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利更有保障,而赋予中国农民更有保障的土

地权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6]。相对城

市土地使用权而言,30年的农地使用权不但显得很

短,而且这种固定期限的规定暗示着还是要变、要调

整。短而不稳的土地使用权抑制了农民对土地进行

长期投资的积极性。而且由于法律规定土地承包权

的流转只能是在承包期内,因此再承包人实际上只

拥有剩余年限的承包权,这对土地的流转也是一种

限制。此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非常有限的。随

着农村剩余劳力的大量转移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土地的保障和财富

职能日益显现。然而当前的政策法规在允许土地流

转的同时,却只狭隘地限定了几种有限的土地流转

方式,如转让、出租、转包等。《物权法》虽然肯定了

农地承包权为用益物权,但依然不允许农地抵押。
农地抵押权的禁止大大限制了农民的融资渠道,使
得农民无法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银行获得贷款,农
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无法成为他们的一项财产权

利,无法使他们盘活手中的资源,变资源为资产,来
为他们的长期投资和创业提供资金,造成穷人有财

产而无资本或财产无法资本化的矛盾。因此,要真

正给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土地权利,稳定他们的预期,
首先就要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很
多国家都把延长土地租用期限作为完善土地制度的

一项重要举措,如英国、新加坡等都是实行土地公有

制的国家,但其公有土地利用很有效率,关键的一点

就是实行了土地的长久或永久租用制度。我国可以

效仿之,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从根本上杜绝

频繁的土地调整,以便真正稳定农民的预期。其次,
《物权法》对农地使用权性质的界定为农地的抵押奠

定了法律基础,因此,可以据此进一步拓宽土地使用

权的范围,赋予农民对土地的一定处置权,允许农地

的抵押、继承和买卖,这是拓宽农民融资渠道,盘活

农地资产的关键所在,也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稳定

农民预期的必然选择。

3.完善土地登记制度,为农民确地确权

一国土地政策的制度框架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有效的“土地登记”[7]。土地登记不仅是一国

农地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健全和完善土地制

度必要的工具,是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管理效率

和减少土地纠纷的重要工具。然而,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就没有开展过系统的土地登记。虽然中

央曾于1984年要求对集体土地进行登记,但这次全

国范围的土地登记活动,到自然村这一级就停止了。
事实上,目前很多地方的土地统计资料严重缺失,农
村土地的详细登记资料多保存在村干部或一些年长

的人手中,当地的国土资源部门与农业部门以及农

村基层组织掌握的耕地面积存在出入。尽管从

1988年起政府就要求为农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但是缺乏土地登记而颁发的证书缺乏一定的

权威性,加上缺乏全国统一的证书形式,这些土地证

书难以得到农民和社会的承认。缺乏详细、有效的

土地信息就无法为农民确地确权,就无法为农民提

供有权威性的土地使用权证,也就无法给农民提供

切实的保障。

30年的农地改革趋势是在不断强化农民的土

地使用权,并倾向于赋予农民长久的土地使用权,农
地制度的这一演进趋势为土地登记奠定了现实基

础,避免了因土地调整所带来的频繁的土地登记。
此外,我国的《物权法》也已经肯定了农地使用权的

用益物权性质,作为物权公示的土地登记,正是法律

上确认土地财产归属的手段。因此,要为农民确地

确权,建立起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就必须建立并切

实推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登记制度。鉴于土地登记的

技术和成本,我国应该结束过去土地登记多头管理

的局面,统一土地登记部门,由各地的土地管理部门

负责该地的农地登记,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农

地进行勘查、核实,建立农地登记的数据库,详细记

录农地的位置、面积、用途、级别及权属,并及时更新

人口和地籍信息。这样不仅可以及时掌握土地的状

况也可以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减少土地流转双方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促进

正规的土地流转。同时,应效仿城市土地使用权证

书,由中央来设计和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和

使用权证的形式和内容,为农民提供全国统一的由

国家信誉为担保的土地证书,以增强证书的权威性,
强化农民对地权稳定的预期。

4.成立土地仲裁法院,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自1998年以来,从立法上讲,我国的农地制度

进入了法制化的快车道,然而在实践中我国至今没

有设立解决土地纠纷的专门机构,农民在遇到土地

纠纷时缺乏诉诸法律的有效渠道,往往是采取告状

的形式到政府信访部门去反映情况,地方政府部门

间的推委常使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积累了众多矛

盾。2009年6月,我国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调解仲裁法》,为农民解决土地纠纷确立了解决

38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90期)

纠纷的制度,把我国农地制度向法制化的道路上又

推进了一大步。然而,根据该法的规定,仲裁委员会

由县级或社区的人民政府组织农、林等部门和有关

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集行政权与司法权

于一身,本身既是行政机关又是仲裁机构,这种双重

性质使其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难以保证

仲裁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此外,该法将农村

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确定为“或裁或审”,赋予了当事

人不服裁决后向人民法院诉讼的权利,但是法律并

没有对仲裁和诉讼程序的衔接作出规定,仲裁与诉

讼分置两个单位,很可能导致法律审理又重新开始,
势必造成重复审理,浪费诉讼资源,也增加了当事人

的成本。因此,有必要在各地建立县级以上垂直的

土地法院,作为专门的司法机构来处理土地纠纷,该
机构独立于当地政府,以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土地法院应担负三个主要职能:对农地纠纷进行调

解和仲裁;对不服裁决的通过土地法庭诉讼解决;为
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因此,土地法院相应地应设有

履行这三个基本职能的机构:土地纠纷仲裁庭、土地

纠纷审判庭,以及土地纠纷法律援助办公室。土地

仲裁庭,负责调解日常的土地纠纷,对不服仲裁决议

而当事人又提起诉讼的,仲裁机构及时将卷宗移交

土地法庭,以节约成本和时间,提高效率;土地审判

庭负责处理土地纠纷的诉讼,审判人员除法官外,还
应有具备土地评估、法律、经济等方面知识的专业人

员,以作出合理公正的判决;鉴于农民对自身土地权

利方面法律知识的缺乏,土地法院还应设有土地法

律援助办公室,除向农民提供日常的有关土地方面

的法律知识咨询外,还为农民的仲裁和诉讼提供必

要的法律援助。农地制度的法制化将是我国提高农

地使用效率,化解众多土地纠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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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ofChina’sFarmlandTenuresince
ReformandOpening-up:RetrospectandProspect

WANGYan-yan
(CentralCompilation& TranslationBureau,Beijing,100032)

Abstract Reformingfarmlandtenurehasbecometheimportantrealissueinboththeoreticalcircle
andpolicy-makingdepartments.ThispaperreviewedtheevolutionoffarmlandtenuresinceChina’sre-
formandopeningtotheoutsideworldin1978.Bycombiningtheactualsituationwiththeproblemsin
farmlandtenure,thispaperputforwardseveralcorrespondingsuggestionsonhowtoreformthefuture
farmlandtenture,whichincludeclarifyingtherightoflandanddefiningteamofvillagersastheowners
offarmland;stablizingandstrengtheningrighttousefarmland;perfectingthesystemoflandregistra-
tionandsettinguplandcourtssoastoprotectfarmers’legalrightsand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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